
教育系统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湘潭县教育局共有内设股室10个，下辖 36个单位，其中19个乡镇中心学校、8所普通高中、1所职业高中、8个二级机构以及局机关为财务独立核算单位。有民办学校10所,其中小学1所,初中2所,民办高中1所,完全中学1所,职校5所。

现有编制人数5910人。实有在职人员5646人，遗属补助人员440人，退休人员4091人，离休人员15人。 车辆编制数5辆，实有5辆。

二、主要工作职能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研究拟订全县教育工作的有关规定并监督执行。

2、研究提出全县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拟定教育体制改革的方案并协调组织实施。

3、统筹管理全县基础教育（含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协调指导乡镇和县直有关部门的教育工作；组织进行教育督导与评估工作。

4、统筹规划中小学（职业学校、教师进修学校、幼儿园）布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社会力量举办学校的设立、撤并、更名的批报和审批工作。

5、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筹措教育经费的管理规定，监测全县教育经费的筹措和使用情况；编报县级教育经费年度预算建议方案，监督直属学校（单位）教育事业费、基建投资和教育系统专项经费的执行情况。

6、指导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贯彻执行上级部门有关各级各类学校的机构编制标准；协同有关部门落实教育系统劳动工资及有关待遇和人事管理的有关政策规定。

7、按照管理权限，归口管理全县各类学历教育及其招生与考试工作；负责中小学、职业学校教育的学籍管理工作。
8、归口管理全县师范类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和就业制度改革工作。

9、规划指导全县教育科学、教学研究与改革；组织实施国家、省、市、县教改科研项目。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和推广。

10、负责全县教育对外交流工作。

11、指导全县学校条件装备、中小学勤工俭学和学校后勤管理社会化工作。

12、负责全县教育宣传和教育基本信息的统计、分析、发布及信息系统的开发与建设工作。

13、负责全县语言文字管理工作。

14、规划指导全县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负责全县中小学德育及学校体育卫生、艺术教育、电化教育和国防教育、安全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15、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部门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部门收入预算59842.66万元，其中本级财政补助收入  43308.03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6540.34万元，上级补助收入9988.29万元，其他收入6万元。
部门支出预算59842.66万元，其中：预算拨款安排支出43308.03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安排支出6540.34万元，上级补助收入安排支出9988.29万元，其他资金安排支出6万元。
㈠ 预算拨款安排基本支出39442.59万元
1、人员支出38112.09万元。

工资福利支出34838.21万元，其中基本工资11048.9万元，津补贴277.18万元,奖金928.84万元,社会保障缴费8239.79万元，绩效工资14343.5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273.88万元，其中生活补助194.93万元，住房公积金3078.95万元。
2、商品和服务支出1330.5万元。其中办公费103.89万元，印刷费37.93万元，水电费52.11万元，邮电费5.92 万元，差旅费19.82万元，维修费176.32万元，会议费17.31万元，公务接待费3.05万元，工会经费220.87万元，福利费276.09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7.5万元，其他交通费用19.01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380.68万元。

“ 三公”经费预算：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20.55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3.05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17.5万元。
     “三公”经费预算数增减变动说明：2015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31.79万元，2016年"三公"经费与上年度预算减少11.24万元。减少的原因：一是严格控制会议规模，二是严格按《公务接待规定》接待，三是严格执行禁酒令。

教育局机关及二级机构运行经费情况：公用经费按编制数111人，每人安排1万元计算，计111万元；公务用车按5台车的编制，3.5万元/台计算，计17.5万元；三公经费核减26.19万元，合计安排102.31万元。
㈡ 预算拨款安排项目支出3865.44万元。
1、教育科研经费20万元，用于教研室教育科研专项经费支出。
2、职业教育专项经费100万元，用于县职校职业教育专项经费。
3、湘潭县职校债务化解300万元，用于县职校债务的化解和实训大楼建设资金。
4、校舍维修长效机制县级配套资金152万元，用于农村中小学校校舍维修改造。
5、高考考点建设和组考费80万元，用于2016年高考标准化考点建设及组考经费。
6、贫困幼儿资县级配套38.4万元，用于发放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补助资金。

7、教育发展基金会专项经费20万元，用于教育发展基金会扶助重病特困教师。

8、民办教育发展资金220万元，用于支持民办学校教育发展。
9、教师培训费161.92万元，用于教师继续教育培训。
10、贫困寄宿生补助110.97万元，用于家庭贫困寄宿学生生活补助。

11、高中助学金74.4万元，用于高中贫困学生助学金。

12、中职免学费资金276.43万元，用于中职免学费补助资金。
13、中职助学金44.4万元，用于中职贫困学生助学金。
14、教育负债还本付息1300万元，用于解决县一中债务偿还、付息。

15、特殊教育县级资金30万元，用于特殊教育学校日常公用经费支出，保证学校正常运转。

16、督导工作专项经费30万元，用于教育督导工作经费。

17、公办高中学校公用经费302.02万元，用于安排高中学校公用经费，支持薄弱学校发展。
18、校车补助县级配套经费221.9万元，用于对新购校车和改装的非标准园车奖补、2016年园车专业公司管理经费、校车安全奖励、校车安全管理经费等。
19、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100万元，用于对原中小学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
20、追加2015年园车专业管理公司经费255万元，用于2015年园车专业公司管理经费。

21、追加2015年教师招聘工作经费28万元，用于教师招聘工作。
四、非税收入情况

全年预计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6540.34万元，分别为教育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3890.6万元，其他收入2649.74万元。安排支出6540.34万元。
五、政府采购情况

政府采购预算金额1848.6万元，资金来源：一般预算拨款400万元，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955.1万元，上级补助收入493.5万元。主要采购办公设备、体育设备、专用仪器仪表、印刷品、计算机设备及软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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